
广东东阳光科技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对相关议案的独立意见 

根据《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公司章程》等规定，

我们作为广东东阳光科技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独立董事，针

对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相关议案，发布独立意见如下：  

一、 关于延期解决公司与宜昌东阳光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交叉持股的议案 

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根据《上市公司治理准则》《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通过核查，我们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公司本次延期解决交叉持股事宜是基于公司已形成交叉持股的初步方案，但

因具体方案及细节尚待进一步确定和细化落实预计无法在原承诺期限内解决完

成所提出的，延期解决符合公司实际情况需求，有利于确保承诺的切实履行，有

利于保护公司和全体股权的利益，符合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4号—

—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上市公司承诺及履行》的要

求。本次事项的审议和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关

联董事在审议本议案时回避了表决。同意将本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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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独立董事：覃继伟 

                                     谢娟 

                                     付海亮                 

                               2021年 6月 21日 

 

 

 


